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《會社 (房產安全 )條例》 (第 376 章 )
《2011 年會社 (房產安全 ) (豁免 ) (修訂 )令》

引言

民政事務局局長 (局長 )已根據《會社 (房產安全 )條例》 (第 376

章 ) ( “該條例” )第 3 條，訂立《2011 年會社 (房產安全 ) (豁免 ) (修訂 )令》

( “修訂令” )。修訂令旨在更新列於《會社 (房產安全 ) (豁免 )令》( “豁免令

” )  (第 376 章，附屬法例 C)附表的會社名稱及會址所在。修訂令載於
附件。

背景

2 . 該條例在一九九一年制定，旨在對會址的規管、管制及安全事

宜作出規定。該條例第 3(1 ) (b )條規定，局長可就任何種類的會址，以
關乎該種類的理由，藉命令豁免某一所或某一種類會址，使其不受該

條例規限。

3 . 自該條例於一九九一年制定以來，當局基於建築署和房屋署負

責轄下政府房產的設計、建造、管理和維修，以及確保其建築和防火安

全達到合理水平，為免雙重執法，已援引第 3(1 ) (b )條豁免位於政府房
產內的會址，使其不受該條例規限。

4 . 豁免令附表上次於二零一零年修訂。該次修訂之後，當局接到

政府部門要求修訂三個會社名稱和五個會址所在、刪去四個舊會址，以

及加入一個新會址。因此，我們須修訂豁免令附表，以反映不受該條例

規限的會址列表已經更新。



修訂令

5 . 現建議修訂三個會社名稱和五個會址所在，並且從豁免令附表

中刪去四個舊會址及加入一個新會址。

立法程序時間表

6 . 修訂令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四日刊登憲報，並於二零一一年

十一月九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

建議的影響

7 . 修訂令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

公眾諮詢

8 . 由於這項修訂屬於例行的更新，所以無須進行公眾諮詢。

宣傳安排

9 .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和公眾的查詢。

查詢

10 . 如對這份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與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何晧琁

女士聯絡 (電話：2123  8390 或圖文傳真：2147  0984 )。

民政事務總署

二零一一年十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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